
汕发改价格函〔2024〕304 号

市城区人民政府、红海湾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华侨管理区管委会，市直、市城区、红

海湾经济开发区、华侨管理区各民办义务教育学校：

为认真贯彻落实《广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广东省教育厅 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

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印发〈广东省民办义务教育收费管理办法〉的通知》（粤发改

规〔2023〕10 号）精神，进一步规范我市民办义务教育收费管理，经市人民政府同意，

提出以下意见，请认真贯彻执行。

一、总体要求

民办义务教育收费要坚持公益属性，全面落实非营利性和成本补偿原则，从严加

强收费标准调控，防止过高收费。

二、明确政府定价项目

民办义务教育收费包括学费、住宿费、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四项。其中，学费及

住宿费实行政府定价（政府指导价）；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按规定实行分类管理，按

照非营利性和学生自愿的原则，具体按国家、省、市有关要求执行。

三、规范政府定（调）价工作流程

（一）提出申请

有定（调）价需求的民办义务教育学校应在当年 9月底前向本辖区教育部门提出

定（调）下一年度新学年学费、住宿费标准的申请。

申请时需提交以下材料：

1.申请函；

2.定价方案；

3.调整间隔期（会计年度，下同）教育培养成本（新设立学校提供成本费用预算）、

住宿成本；

4.制定或调整收费标准风险预测自评报告等；

5.发展改革部门、教育部门要求提供的其他资料等。

学校应对申报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负责。调整间隔期超过三年的学校提供近三

年成本费用等相关资料。

（二）提出意见

教育部门对申请定（调）价学校的办学资质、核定规模、财务管理、办学质量等



情况进行综合评价并提出意见后，向同级发展改革部门提交审核意见。

（三）核定学费、住宿费标准

1.对于根据教育部门分级管理规定属于城区、红海湾经济开发区和华侨管理区管

理的民办义务教育学校提出的定（调）价申请，本地区人民政府（管委会）进行初审

后，于 12 月底前上报市发展改革部门，再由市发展改革部门按政府制定价格有关程

序进行审核后报市人民政府批准执行。

2.对于根据教育部门分级管理规定属于市管理的民办义务教育学校提出的定（调）

价申请，市教育部门进行初审后，于 12月底前上报市发展改革部门，再由市发展改革

部门按政府制定价格有关程序进行审核后报市人民政府批准执行。

图 1 属于区管理的民办义务教育学校学费、住宿费定（调）价工作流程

图 2 属于市管理的民办义务教育学校学费、住宿费定（调）价工作流程

（四）申请及核定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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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民办义务教育学校学费标准应保持相对稳定，同一所民办义务教育学校学费标

准原则上至少执行三年方可提出调整申请。民办义务教育学校因扩建、改建导致生均

培养成本上涨且经核定上涨幅度超过 50%的，当次学费标准调整周期可缩短至两年。

新设立和搬迁的民办义务教育学校学费标准按照学校提供的预测教育培养成本从严

从紧核定试行收费标准，试行 2年后学校应重新申请核定正式收费标准。

2.民办义务教育学校学费标准每次调整幅度不得高于调整间隔期内（调整间隔期

超过 3年的，以近 3年计，下同）该校生均教育培养成本上涨幅度，且不得高于调整

间隔期内本市、区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累计上涨幅度。对于学费标准低于同阶段公办

学校上一年度生均一般公共预算教育经费 50%的学校，确有必要的，调整幅度可适当

放宽。

3.对于现行的学费标准高于本市、区同阶段公办学校上一年度生均一般公共预算

教育经费 2 倍的，原则上不予提高学费标准。确有必要的，属于区管理的民办义务教

育学校由各区充分论证必要性，属于市管理的民办义务教育学校由市教育部门充分论

证必要性，市发展改革部门按流程审核后报市人民政府批准。

4.民办义务教育学校住宿费标准应保持相对稳定，住宿条件未发生明显改善的，

不得提出调高住宿费定价申请。

四、加强教育收费监管

（一）市发展改革部门牵头会同市教育部门制定民办义务教育收费管理政策。区

人民政府（管委会）在初审标准过程中，要全面落实非营利性和成本补偿原则，从严

加强收费标准调控，防止过高收费。

（二）教育部门应负起教育行业主管部门责任。应加强对民办义务教育学校的日

常监督和管理，将收费管理作为重要指标纳入民办义务教育学校年检并建立民办义务

教育学校收费公示和信用档案制度。对因乱收费引起社会强烈反响或者引发重大负面

舆情的民办义务教育学校，采取约谈告诫等措施，情节严重的，依法依规扣减招生计

划、财政扶持资金等，直至撤销、吊销办学许可证。

（三）财政部门应协助提供公办学校生均一般公共预算教育经费、教育补助补贴

等数据。

（四）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按职责做好教育收费行为监管工作，依据价格相关法

律法规查处擅自设立收费项目、提高收费标准、扩大收费范围等违法收费行为。

（五）各民办义务教育学校应当履行教育收费主体责任，严格遵守教育收费有关

法律法规和政策要求，健全教育收费内部监督检查制度，自觉规范自身收费行为，积

极接受有关职能部门的监管。

五、其他

本指导意见自印发之日起实施，有效期 5年，适用于市直、市城区行政区域及红

海湾经济开发区、华侨管理区内国家机构以外的社会组织或个人利用非国家财政性经

费举办的民办义务教育学校（含民办小学、初中、九年一贯制学校，以及民办十二年

一贯制、十五年一贯制学校和完全中学的义务教育阶段）。此前有关政策不一致的，

以本实施意见规定为准。国家、省、市对民办义务教育收费另有规定的，按照相关规



定执行。本实施意见由市发展改革局、市教育局、市财政局、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负责

解释。

汕尾市发展和改革局

汕尾市教育局

汕尾市财政局

汕尾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4 年 9 月 26 日


